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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。  

    因公司 2013年、2014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

审计报告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14.1.1 条、14.1.3

条的规定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21 日起暂停上市。该公告刊

登在 2015年 5月 20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，公告编号：2015-05-20。 

公司董事会将采取以下措施争取公司股票恢复上市： 

1、继续加强公司现有主业经营 

公司将继续加强酒店及酒店管理公司经营，提高经营业绩；进一步完善公司各项

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流程，加强经营费用、运营成本及财务费用管理；提升公司经营效

益。 

2、积极寻求其他途径满足公司恢复上市条件 

公司自 2014年 11月 28日起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5年 6月 16日正式终

止后，公司继续寻求其他途径争取公司股票恢复上市。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

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，积极谋求新的业务发展空间，进行非酒店经营服务类业务的拓

展，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。目前该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，并将尽快投入运营。 

公司将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修订）》“恢复上市”的相关

规定，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继续积极探讨其他途径及方式，争取公司股票恢复上市。 

若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条件，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，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

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公告的信息为准。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，将严

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有

关规定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及时披露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

进展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年 9月 1日 




